
人力资源，

在中国人的生命历程中，没有比家

庭、家族更重要的东西了，人们的一切喜

怒哀乐，都与家庭、家族紧紧联系在一

起。在传统社会中，人生最重大的事是成

家立业；最大的欢乐是合家团聚，共享

天伦之乐；最要紧的事是养家糊口，发

家致富，光宗耀祖。而要达到这些目的，

首先应重视“生”和“养”。“生”和“养”

是中国传统家庭、家族乃至国家所关注

的大事。生儿育女，既是人们期待的人生

重要历程之一，又是社会组织对家庭的

一种分工和要求，因为维持国家、地区发

展必须具备由人口自身再生产所带来的

家长。因此，生儿

而更重要的是，传统上以血缘

关系为纽带构成最基本的社会组织细胞，

它强调家族至上，家族成员必须绝对服

从家族利益的代表

育女以保障家族延续，就成为家庭和家

族成员关心的焦点。一般来说，普通的中

国人都十分重视生与养，把生儿育女视

为人生最重大的事情，因而有了民间生

育过程中的一系列祈求和操作。

一、中国生养民俗的演进

中国人独特的生命意识最初的显

现，是对生殖的顶礼膜拜。考古材料证

明，中国初民最早的生殖崇拜对象往往

是女阴与男根。在辽西东山嘴地区出土

了距今已有五千多年的用于祭祀的无头

女性陶像，在下阴部位刻有一个三角形

记号，这是十分明显的女阴生殖崇拜。在

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上的图案，

一般由抽象的花朵组成，而尤其凸显花

心的部位，如在花瓣上画一条叶脉纹，中

间用较浓重的墨彩显示“花心”的部位。

这表明先民已认识到阴蒂或阴道口在生

殖过程中的重要性，而以花喻女阴，以

花心喻阴蒂，显然是人类性禁忌出现后

在文化上的进步。

在福建安溪地区，生过一个孩子后

长久不孕的妇女，被认为是“花宫”受到



斯干》说：“乃生女子，载寝

①《韩非子 六反》。

了损伤，故需要请女巫（当地俗称“狮

母”）来看“花宫”，栽“花丛”。“狮母”

手执花枝，装模作样地做出各种补栽花

丛的动作。这种求子习俗与原始的女阴

崇拜一脉相传，对新生命的渴望通过一

些十分认真而复杂的操作显现出来，所

表现的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生命意识。

祈孕求子不仅是民间自发的活动和百姓

的强烈愿望，在中国古代也是国家有组

织的活动和统治者企盼的目标。《礼记

月令》云：“仲春之月⋯⋯是月也，玄鸟

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

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

，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东汉蔡邕

“高禖，神名也⋯⋯撰《月令章句》释道：

后妃将嫔御，皆会于高禖，以祈孕妊。”可

见，仲春之月的某一天，天子率众嫔妃亲

自前往高禖神前举行隆重的祭祀，祈求

神灵恩泽，使妇人多孕妊产子。（图

进入农业社会以后，男子在生产活

动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女子则降为辅助

的角色。在生殖物象崇拜方面，由女阴

引申出男根。一旦出现了对男具的崇拜，

则男神崇拜也开始了。甲骨文和金文告

诉我们，祖先的“祖”字，最早的象形

字写作“且”，即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由

于石制和陶制的“且”是在祭祀祖先时

用的，后又加“示”旁，变成了“祖”字，

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在男权制社会里，男子高高在上，

女子终生处于非人境地。这一社会存在

反映在生育问题上，就产生了以“重男

轻女”为主要内容的传统生育观念。《诗

经 小雅

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意思是说：

生了女孩，要让她睡在地上，表示她的

卑贱；仅仅给她包裹上褓布，让他玩弄

纺线锤，说明她将来要勤于纺织之事。又

说：“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

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

君王。”意思是说：男孩出生后，全家立

刻笼罩着节日般的喜庆气氛，让男孩睡

在床上，给他穿上漂亮的衣服，再让他

玩弄白玉璋，使他显得格外华贵，就像

家里的君主一样。由此可见，从降生的

那一刹那开始，男女就分别被贴上了尊

卑贵贱的标签，享受着不同的待遇。《诗

经》反映的是周代时期的社会生活，说

明重男轻女的观念和习俗很早就有了。

对女性的极端歧视，导致生养风俗

中的溺杀女婴的恶习。早在先秦时期，此

恶习就已存在。战国思想家韩非子写道：

“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

之，此俱出于父母之怀妊。然男子受贺，

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

认为溺毙女婴是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后

世溺女婴之风长盛不衰，观之令人惊恐：



图 莲生贵子（清代江苏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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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胞胎初下，稳婆率举以

两手审视，女也，则以一手覆

而置于盆，问：“存否 ？”日：

“不存。”即坐，索水，曳首倒

入之，儿有健而跃且啼者，即

力捺其首。儿辗转其间甚苦，

母氏或汪然泪下。有顷，儿无

声，撩之不动，始置起。整衣，

索酒食财货，扬长而去。 之

对女婴生命的漠视，伴随着的必然

是“多子多福”的生育价值取向，使早

生早育的生育观大行其道。受到历史、经

济发展水平以及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

尤其是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小农生产

方式等的直接渗透，传统生育观念以早

生、生男、多生为基本特征，并派生出

千奇百怪的求男法术，一直影响到今天。

中国古代民间有“五子登科”（图

追求，“五男二女”被视为最理想的生育

性别比和生育数。《无双谱》剧中的唐朝

汾阳王郭子仪，有七子八婿，举世皆羡

慕其富贵寿考，冠绝古今。这种追求使

中国民间祈男之风十分浓烈，遍及城乡，

从皇帝高官贵族到街肆乡野僻里，人人

盼生贵子，由此派生出数不清的祈男法

术。《述异记》云：“荆州黄叟，老而鳏，

笃孝好善。一女嗣姑，年十四，随父读，

慧而贤，绣白衣大士（即观音）像，礼

拜甚虔。一夕梦大士曰：汝父孝义，不

应无后，奈年老，我以汝子之。啖以红

丸，女觉热气一缕下达，昏迷者七日，醒

则已化男身。”有女仍然被认为是“无

后”，虔诚礼拜观音，竟然使女儿身突变

为男子，这当然是不可能之事。但记之

有地点、有人物，载之过程又甚详，可

见，隐于书面语之后的是普通百姓强烈

图 五子登科图（苏州年画） ①《重纂福建通志》卷五十五“风俗”。



成危害。《后汉书

①〔晋〕张华：《博物志》卷十《杂说下》。

的祈男意识。

怀孕妇

民间又有许多求男胎的做法。晋张

华记道：“妇人妊娠未满三月，著婿衣

冠，平旦左绕井三匝，映详影而去。勿

反顾，勿令人知见，必生男。”

女着男装，在特定时间绕井三圈，水中

映出男性影子，就可以生男。这显然是

不可能的，但这类带有神秘性的祈男操

作，在中国大地上到处可闻可见。还有

求子的巫术活动，典型的是妇女们去遍

及大江南北的娘娘庙求子。一般的娘娘

庙中都供奉观音菩萨，观音座前的供台

上摆着许许多多或坐或爬的小泥娃娃。

求子妇女先对神像默默祷告，说明自己

的心愿，然后用一根红线拴住泥娃娃的

脖子，名曰“拴娃娃”，迅速地揣入怀中，

口中念叨着“儿子跟娘回家”，转身直奔

家中，再拗下泥娃娃的“阴茎”，和水吞

服，然后，又用泥巴再补回原样，藏于

卧室中。整个求子活动结束。

中国古人有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家

族观念，故而对新生命的孕育及保护异

常重视，由此产生对胎神的顶礼膜拜。胎

神信仰，最早出现于何时已很难查考。它

的具体形象等，均不得而知。而宋人陈

自明撰写的《妇人良方》，专列“胎杀（煞）

避忌胎前将护法”，提出一种按农时节气

确定胎神所处位置的“月游胎杀法”，说

明当时人们已有胎神观念。但成书于元

代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所收神祇比

较齐全，却没有胎神。

孕妇生产和抚养婴儿是生养民俗的

主体部分，到了汉代，这一阶段的民俗

已发展得比较完备，并且有了较为详细

的记录。

为确保家族香火旺盛、婴儿顺利出

生和成长，需要制定种种措施。首先，在

生育时间上民间有自己的规定。中国传

统生育活动中有所谓“不举之月”的禁

忌，即认为在正月、五月或七月出生的

婴孩非常不吉利，会导致产妇乃至全家

的灾祸，因此要尽量避免这几个月生产，

甚至产下的婴儿也弃之不育。汉代应劭

《风俗通义》说，正月和五月生的孩子会

克父母的命，因为，“夫正月岁始，五月

阳盛，子以此月生，精炽热烈，厌胜父

母，父母不堪，将受其患”。正月和五月

均为阳气特盛之时，此时出生的婴儿也

会阳气炽烈，从而会对父母乃至全家造

皇甫张段列传》载：

“（武威）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产

子，及与父母同月生者，悉杀之。”本来

婴儿何时产出与产出时的月份等的性质

并无关系，但受直观类比联想思维方式

控制的古人则认定有关，假若此时间出

生了，那只好采取“悉杀之”的惨烈做法。

除“不举之月”习俗外，古代民间



对一胎多子、连体或畸形胎儿、难产婴 秋时期就已存在，《礼记

五

言：“（汉灵帝光和）二年，洛阳

儿等，都有“不举”之风。《后汉书

行志

”源自“二头”之象，再又引申

上西门外女子生儿，两头，异肩共胸，俱

前向，以为不祥，堕地弃之。自此之后，

朝廷霿乱，政在私门，上下无别，二头之

象。后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

废天子，后复害之。”汉代是中国历史上

谶纬迷信特盛时期。民间产下双头连体

婴孩，先是产家以不祥为由弃之不顾，后

又被认为预兆皇权旁落，“公”与“私”

的“

为董卓篡权戮太后、放废天子并加害之。

催生习俗发生的时期，据现有资料

来看，最早见于宋人孟元老所著《东京

梦华录》卷五“育子”条。文中记载道：

“凡孕妇入月，于初一日，父母家以银盆

或绫或彩画盆盛粟秆一束，上以锦绣或

生色帕覆盖之，上插花朵及通草帖，罗

五男二女花花样，用盘盒装送馒头，谓

其眠卧之义，并牙儿衣物

之分痛，并作眠羊、卧鹿、生果实，取

籍等，谓之

催生。”此文反映的虽是北宋首府汴京

（今开封）一带的民俗，实际上在有宋一

代已蔚然成风，成为一种普遍的育儿仪

式，宋人笔记对此多有记录。

产妇顺利分娩后，产家要通过各种

方式向乡亲邻里、姻家亲戚报喜。悬挂

标志物报喜的习俗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

郊特牲》和《内

则》记载了“悬弧”、“设帨”的做法。《礼

记

“他时干蛊

内则》述：“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

女子设帨于门右。”即：产家生了儿子，就

在大门左侧挂一弓箭报喜，并有“示有

事于武也”的象征意义；若生的是女婴，

则在大门右侧悬挂佩巾志喜，也有“事

人之佩巾”的含义。悬挂弓箭报喜的习

俗一直为人们所沿用，唐朝一位诗人祝

贺朋友男儿诞生时作诗赠言：

声名著，今日悬弧宴乐酣。”悬弧即为当

时报喜的吉物。到了明清，这种习俗也

未中断，只是标志物的具体形式在不同

地区多有不同，“挂红”的叫法最为通行。

作于清初的小说《说岳全传》描述岳飞

诞生时，其家人即为他“挂红”。

人

诞生礼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洗三朝。

三朝礼产生很早，据《古今图书集成

事典 初生部》载：“东魏高澄尚冯翊公

主生子三日时，帝幸其第，赐锦彩。唐

章敬吴后生代宗三日，玄宗临澡之。王

毛仲妻产子三日，玄宗命高力士赐酒馔

金帛，授其儿五品官。姜崿以公主子生三

日，玄宗曰：他物无以饷吾孙，赐六品

官、绯衣银鱼。又武后时，拾遗张德生

男三日，杀羊，会同僚。补阙杜肃告其

屠杀⋯⋯皆以三日为重。”在宫廷是以官

爵重财相贺，而在民间，外婆家及亲朋

则以红蛋、衣帽、鞋袜相贺。主人家设



到了唐宋，这种习俗更为盛行，叫

见《古今图书集成

②《颜氏家训》。

，以表示完全脱离孕期残余，

酒宴庆贺，并将红鸡蛋分送给来客及村

邻小孩，谓之吃三朝红蛋。洗三为三朝

中的重要仪礼。据同书载，杨贵妃就行

过三朝洗儿礼。宋代三朝又行“落脐炙

囟”的仪

宋吴自牧《梦粱录

正式进入婴儿期。苏东坡写诗贺子由生

孙云：“况闻万里孙，已报三日浴。”他曾

记道：“闽人生子，三日浴儿时，家人及

宾客皆载葱钱。曰葱使儿聪明，钱使儿富

大。” 育子》载：“三

朝与儿落脐炙囟。”近代已将三朝洗儿称

做“洗三”了。清崇彝《道咸以来朝野

杂记》曰：“三日洗儿，谓之洗三。”

汲固

满月礼是继三朝礼后又一个礼仪。

此俗由来已久，流行亦广。《魏书

传》载：“时式子宪生始满月。”清代顾张

思《土风录》载：“儿生一月，染红蛋祀

先曰做满月。”清朝同治九年《乐平县志》

写道：“满月弥周张筵，具帖敦请外家，至

者咸有馈送，以致贺焉。”又据《中华全

国风俗志》记载，民国时期，浙江萧山民

间“既生弥月，（外家）又以前所具物（指

衣服、鞋袜、饰物、食物等）减食物而送

之。其他戚族之近者，亦视交情之厚薄，

而馈物有差。婿家亦饷之以饮食酒醴”

总之，满月礼俗从它产生开始，就遍及各

地，成为人生礼仪中的重要内容。时至今

日，在广大农村，在城市乡镇，仍然演绎

着这幕人生的礼仪喜剧。

幼儿周岁时要举行一个颇具神秘意

味的抓周仪式。据史料记载，此俗可上

溯到南北朝时期。北齐颜之推云：“江南

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装饰，

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刀尺针缕，并加

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

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愚智，名之为试

儿。”

“试晬”。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

对抓周载之甚详，说宋代杭州民间在小

儿周岁时，“罗列盘盏于地，盛果木饮

食、官诰笔研算秤等，经卷针线，应用

之物，观其所先拈者以为征兆，谓之‘试

晬’。此小儿之盛礼也”。明代，抓周习

俗称为“期场”。沈万三《聚宝盆》传奇

第十出“（旦）乳娘，摆于期场（梅香应

抬盘上）⋯⋯（老旦付）员外、院君、太

公子右手擎剑，左手持一金冠戏看，二

公子持书喜笑，手弄乌纱，后来必定是

文武状元”，即为其例。到了清代乃至近

代，才有了抓周、试周之称。其仪式内

容与宋、明时一样，不过所摆物件，有

的男孩与女孩有所区别，有的则完全一

样 。

以上我们按从“生”到“养”的顺

序，对一些主要的生养民俗事象进行了

历史审视。自从有了人类，就有对生殖

人事典》第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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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降生后的诞生礼与月的渴望和崇拜。这种观念和习俗一直延

续到现在。由男女生殖器逐渐演化出许

许多多的象征物，使得生殖崇拜充溢着

文化意蕴。人们随着对生养规律认识的

加深，形成了一系列富有民间色彩的养

育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融入了民众

强烈的意愿心态，具有养育的实际功

能，又宣扬了民众的生存智慧。总而言

之，古代生养民俗的发展大致表现出仪

式化和不断得到丰富的趋势。几乎每个

朝代都会有新的生养民俗事象出现，它

们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而新的生养

民俗又会不断超越生活本身，向着礼仪

的方向发展。

二、生养民俗构成及其文化意蕴

生养民俗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方

面：其一，是祈求怀孕、孕育、诞生及

围绕这些环节而派生出的种种民俗事

象；其二，是指新生命出生后的养育长

大及其派生出的许许多多带有文化意味

的实际生活行为；其三，是以寿诞礼仪

为主要环节的尊老养老风俗。这也是这

部生养民俗志所涉及的全部内容。概略

言之，生养民俗包括的内容有：原始的

女阴与男根崇拜及求孕习俗；中国人传

统的生育观及强烈的祈男习俗；在胎儿

孕育过程中，人们对胎神的信仰与祭

祀，孕妇的行为规范，胎孕保健，以及

预测男女的方式；长期延续的催生礼俗

和分娩习俗；

子期间的哺乳；幼儿的满月、周岁的庆

贺方式，各种纳吉习俗及给孩童取名礼

俗；在孩童成长过程中一系列的灵物崇

拜和镇鬼去病的辟邪行为，以及民间护

儿的宗教仪式；民间护理婴幼儿的科学

做法；民间教育儿童的内容和措施，儿

童游戏；成年礼仪和寿诞习俗；等等。

国人对“生”和“养”的关注主要

系

源自传统的生命理念。中华民族在长期

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形成了较独特的生

命意识，哲人们率先将这种意识升华为

一种生命的理论，又经许多智者的沉思

和阐释，终于形成了内蕴丰富、特色鲜

明的中华民族的生命哲学。《易经

“生物”运用于

辞下》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

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

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把天

地之最伟大的品德

治国，则显示出圣人要有其“位”，必

须通过治理财用和禁约为非来聚集百

姓。

百姓无疑是一种生灵，且是天地间

万物之主宰，故国家的统治者要效法天

地的好生之德以治理社会。数千年来，中

国历代统治者绞尽脑汁，颁布了种种政

策，鼓励民众多生育子女，其现实意义

是增加税收和劳役人数。“国富”与“国

强”均要以“民庶”为基础，而其潜意



上的专制权。汉班固在《妇诫》中说：

系辞上》又云：

识层则是天地有好生之德在发挥作用，

这是毫无疑义的。《易经

“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

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这是指天地的

盛德就在于富有万物并且不断地创生出

新的事物，所以，“生生”即为“易”，即

为宇宙大化的本质。这些构成了中华民

族较完整的生命哲学。这种生命哲学的

要义为：生生不息、新陈代谢乃字宙之

本质；人类之生命与自然万物之生命皆

宇宙之本质的显现，故而融通为一；人

作为一种有感觉、有智慧的生物，应该

从静观万物之生意的过程中，体验自然

生命的伟大，把内与外的生命之流融汇

成一片，将个体生命投入整体生命之中，

达到生活与生存的化境。这种生命哲学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生养活动中，引申出

了强烈的珍惜生命的意识和伦理。

中国古人强烈的生命意识还特别表

现在对新生命的爱护与教育上。因为生

命的求取（祈孕）只是“生生”之德的

初始表现，只有让一个个新生命健康地

诞生和成长，才是天地有好生之德的圆

满实现。

好生之德的圆满实现，必须遵循阴

阳的规律和原则。我国先民很早就把阴

阳观念贯彻于人间社会，而成为定格男

女、父子、夫妇、尊卑、上下、主次等

关系的力量。这是古之阴阳家特别重视

的理论，并通过古代社会广为盛行的占

卜、算命、谶纬等操作，广泛地渗透于

统治阶层和广大普通百姓中，使人们的

思维观念、价值取向、风俗习惯等无不

渗透着阴阳学说的影响和控制。而这种

观念在传统的“生”和“养”的活动过

程中，表现得尤为强烈。

这自然形成了男权制特色非常鲜明

的社会与家庭的结构。比如男子有权祭

神，女人不得进入祖庙；女子嫁到男方

家生活，即丧失自己的姓氏，以男子之

姓为姓。在古代社会，女子出生后一般

无正式名字，只有小名，出嫁后则在自

己的姓氏前加上丈夫的姓以为名，如李

姓女子嫁给刘姓男子为妻，那她的名字

就是“刘李氏”。这一名字蕴含的意义显

然是女人对男人的依附性。中国又是一

个宗族制度十分严密的社会，在一个个

同姓的宗族内，女子无财产继承权，无

法得到祖业，因为随着“嫁”的方式，女

人被认为是“别人家的人”；在宗族谱系

建立时，女性被排斥在外，而男子则有

“上以嗣宗庙，下以继后世”的使命，家

庭或家族的祖传技艺也奉行严格的传男

不传女的规定；等等。这些都凸显了传

统家庭的父权制特点。家庭中的男性家

长拥有财产垄断权，对妻子儿女的占有

和支配权，以及精神上、观念上、文化

“夫



何谓三从，听说分明。在家从父，

溺婴示报（采自《点石斋画报图

尊敬。呼茶随到，

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妇者，服也，以

礼屈服也。”“屈服”二字道尽了妇女卑

微的地位及对男子的从属。作者已不可

考的《闺门女儿经》谆谆教导女人们：

“嫁做媳妇，敬奉大人。夜寝夙兴，茶水

时温。丈夫为大，小心

双手递呈。见伯叔公，规矩当存。托盘

递茶，授受不亲。叔婶伯母，相敬如

宾⋯⋯生男育女，自当惜身⋯⋯倘若无

子，绝夫嗣宗。劝夫娶亲，荫续宗亲。妻

妾和顺，莫使妒心。助夫育子，家计自

兴

莫违双亲。出嫁从夫，听夫遵行。夫死

从子，顺子端身。无子何从，守服三春。

饿死事小，失节坏名。”

溺杀女婴的恶习，从表面现象来

看，是使无数新生女婴惨遭夭折，若进

一步深入叩问，则又有深意在。在一个

生命意识如此强烈的民族里，在一个儒

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的生命伦理如此深刻地影响到每

一个人的国度，为何仍有如此残酷的杀

害新生命的现象广泛存在呢？实际上，

在普通百姓眼中，溺毙多余的、不重要

的女婴，正是为了保持家庭与家族的生

存和顺利繁衍，是为了更好地“生”、更

好地“育”而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措施。

所以，从更深层次来看，溺女婴之陋习

仍然是一种生命意识的表现，这种为

“生”而“死”的现象正说明了人类生育

文化的复杂性。（图

为了实现生育的愿望，孕妇言行举

止有着严格的规范。怀孕期间，孕妇会

产生各种生理反应，如头晕、呕吐、偏

食、懒倦、无力、浮肿⋯⋯用怎样的方

式才能保护胎儿，使之安全降生，这是

孕妇及其亲属十分关心的问题。古人认

为有一些掌管妇女胎孕的神灵，称做

“胎神”，其有两重功能：一是保护胎儿

顺利成长，二是可作祟为害孕妇。所

以，不可不慎重对待。为此，首先要弄

清胎神究竟居于何处，然后才可祭祀

之。宋人陈自明撰写的《妇人良方》记

载胎神的位置如下：立春在房床，惊蛰

在户（单扇），清明在门（双扇），立夏

在灶，芒种在母身，小暑在灶，立秋在



拘挛。”

碓，白露在厨前，寒露在门，立冬在户

及厨，大雪在炉及灶，小寒在房母身。

人们若行为不慎，触犯了胎神，其震怒

之下必伤害胎儿：“刀犯者形必伤，泥

犯者窍必塞，打击者色青黯，系缚者相

这当然是家有孕妇者十分担心

的事。民间化解的办法是：在红纸上书

“胎神在此”，相应地贴在胎神所在位

置，就可以使胎神安于所处，不去伤害

胎儿。如果已经触犯了胎神，怎么办

呢？那就必须请来法师书安胎符、煞

符、镇煞灵符、保胎灵符等，或火化此

符调水服下，或将符贴在触动了胎神的

地方。

若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婴儿何

时出生，生长得如何，都是生理或病理

现象，而人间的年月日、政治状态、某

大臣篡权等是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两

者根本风马牛不相及。但在中国古代，传

统认知方式是着意于沟通天地万物人我

的，各类现象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所以，

可以从婴儿出生时间判断产家的祸福，

从婴儿身体的状况预兆国家与政治大事，

等等。

中国古代的催生礼和传统的分娩习

俗，是生养民俗中最有文化魅力的部分

之一。催生的目的在于祝愿孕妇进入临

产期后早日分娩，顺利生产，并希望产

妇能以最小的痛苦、最快的速度产出正

常健康的婴儿。但事实上，生孩子对孕

妇而言，即使是现在，也是一件十分痛

苦且具有一定风险的事情，所以，俗语

有“娘奔死，儿奔生”之说，可见妇女

生产时危险之大。在没有科学只有俗信

的过去，由于卫生条件落后，消毒条件

差，接生婆根本没有受过科学训练，不

完全掌握对付妇女分娩时所出现的各种

困难的正确办法，施行接生手术全靠经

验师传，往往致使婴儿、产妇发生危险

甚至死亡。为使新生儿顺利诞生，使产

妇生命无虞、身体安康，中国古人想尽

了各种方法，采取了种种操作，它们构

成了中国传统生养文化中最具特色的部

分。

新生儿出生后，产家既为孕妇能顺

利分娩而感到庆幸，也为小儿响亮的啼

哭而欢腾，同时，对孩子能否一帆风顺

地度过哺乳期、童年期，甚至毫无阻碍

地成人，还怀着不安的心理。当然，家

庭里增添新的成员，欢乐的情绪是基调。

为此而进行的欢庆、祝贺活动，不仅为

家庭成员所热衷，与新生儿家庭相关的

乡党戚族、娘家姻亲、左邻右舍都积极

参与，从而形成众多的小儿诞生礼仪。在

历史上，为小儿举办的诞生纪念活动中，

较为固定化、程式化和普遍化且影响久

胎杀（煞）避忌胎前将①〔宋〕陈自明：《妇人良方

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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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子夺魁（河南开封年画）图

远的，非洗儿礼莫属。

如何使新生儿健康地成长，是生活

于保健措施极不完善的环境中的中国古

人面对的难题。在长期的生育实践中，中

国人创设了许多诞生礼仪及哺乳、喂养

习俗，其中虽有不科学的方面，但亦不

乏可资参考的因素。这些民间方式大多

充溢着广大百姓的生存智慧，是长期养

育经验的总结。

在中国传统的养育习俗中，满月礼

俗、周岁庆贺仪式及纳吉的操作，也是

不容忽视的部分。新生儿满月及周岁是

人生的重要时刻，也是先民们异常重视

的两个时间段。由此而派生出许许多多

的生育活动、庆典、仪式等，它们或多

或少都蕴含辟邪求吉纳福的意义在内。

给婴儿取名的古老风俗，是与某种特定

的动物及纳吉避祸的追求糅合在一起的，

形成中国生养风俗的浓郁特色；而中国

人为新生儿取名过程中的慎重态度及种



种规定，又足以让现代人感到好奇。

望子成龙是生育的根本目的。（图

“抓周”时，小儿取“官诰”便预兆

将来当官，取秤者则今后必经商，取食

物者长大后家境富裕，等等。若以现代

科学思维来观察，小儿取何物完全是一

种刺激反应，多属偶然；但凭中国传统

神秘思维来看，小儿取何物与其今后的

发展趋向是密切相关的。不能漠视这种

生育文化中传统做法的意义和影响，在

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有许多人在周岁

“试晬”之后，父母就刻意在某物预兆的

方向上培养幼儿，其结果不是精力与钱

财的浪费，便是应验了预兆，孩子在该

领域果然取得了成功。当然还有一种情

况，便是父母对婴孩失去了信心，因为

“抓周”的结果说明该幼儿无大的前途。

这些由神秘思维控制下的生育民俗活动，

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百姓的日常生活，

乃至国家的政治活动，都发生了这样或

那样的影响，确实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

中国古代少儿存活的灵物崇拜及辟

邪活动亦异常丰富。在古代社会，生产

力水平低，人们抵御灾害与病患的能力

相对较弱，尤其是新生儿，抗病能力更

差，病残率和死亡率都相对较高。中国

古人为使新生儿存活下来并顺利成长，

真是绞尽了脑汁，不惜代价。从古人对

众多护儿神的崇拜中，从为护育新生命

的纳吉及镇鬼去病的活动中，我们不难

体会到中华民族深厚的求生抗死的强烈

愿望和生存技能。

民间广泛地推崇众多的护儿神灵，

如床公床母、痘神、碧霞元君、七娘妈

等等。在中国南方地区，百姓一般认为，

床母对婴儿的保护无所不至。婴儿晚间

睡熟时的微笑、皱眉、嘟嘴、动手动脚

等，都是因为床母在教导他（她），此时

忌讳唤醒睡梦中的婴孩；否则，婴孩长

大后有可能变成痴呆。有时床母一高兴，

还会带着睡着了的婴孩魂魄四处观光，

所以，忌讳在孩子的脸上涂抹颜色；否

则，当孩子魂魄回来时认不出自己的躯

体，就会出大事了。人们又相信，床母

嗜酒，祭祀床母时不可用酒，因为床母

一喝醉，就忘了履行护儿的职责，婴儿

就可能从床上滚落而受伤。

民间为祈求幼儿平安和顺利成长，

还有一套十分奇特的纳吉操作。比如送

孩子到寺庙道观中做寄名和尚或道士。

此时孩子并非真的出家，而是请和尚为

孩子取个僧名或请道士给孩子取个法

号，拜其为师，祭祀一番，取回一些小

饰物即可。民间普遍相信，这样做了之

后，就会有法力无边的神佛保护幼儿。

此外，又有为孩子拜干爹干妈以求吉的

风俗，有给孩子戴长命锁、穿百家衣、

吃百家米、戴各种各样的护身符以保孩



当地人

子健康成长的民俗。可以说，求吉驱邪

的民俗活动虽然复杂无比，但贯串于其

中的，则是父母虔诚的期望，父母希望

通过这些费钱费时的活动，获得某位神

灵垂青，成为护佑孩子的超人的力量，

以让孩子远离灾祸，得吉获福。

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家训和幼儿

游戏，也是生养民俗不可缺少的内容。翻

开卷帙浩繁的古代蒙童教材和渗透父母

至深之爱的家训，人们便会惊叹于古人

对孩童启蒙的重视和细心。为了把幼儿

培养成人，中国古代的长辈真是费尽了

心血，其中有许多经验是现代人可以汲

取的养料。

在中国的生育文化中，一个人举行

了成年礼，那就意味着开始脱离仅仅是

家庭、父母、长辈的“育”的阶段，而

要步入社会，去接受生活的磨炼。因此，

中国古人对成年礼异常重视，并派生出

种种奇特而又有文化意蕴的仪式。一个

人成年后，即应该承担抚养老人的义务。

这部分民俗在民间同样得到了充分的展

示，限于篇幅，本志书只择取寿诞礼仪，

以表明生养民俗中“养”的延续和“养”

的另一种含义。

从本志书介绍的各类各种生育民俗

中，人们不难感受到中国传统生养民俗

强烈的神秘气息，而这又直接导源于传

统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中国传统的

认知方式一般不把客体与主体截然分开，

分别予以剖析、理性分析等（科学思维），

而是致力于沟通天人，把客体与主体融

会贯通，由客体的性质来反观主体的内

蕴，又由主体的性质来比附和认知客体

（神秘性思维）。比如，在湖北省西北山

区，有一种催生巫术，称之为“开口”。

当产妇正在分娩时，小孩若迟迟不肯落

地，接生婆就要打开箱子，把所有带盖

的家具统统揭开，开门开屉，让所有有

门的摆设物件全部敞开。接生婆同时唱

催生歌：“大柜小箱开了口，娃子才敢往

外走。”如果这时胎儿仍未拱出产门，接

生婆就要撑开伞，掀掉帽子

叫这为“撑天眼”，又称“撑开”，同时

接生婆再唱催生谣：“撑开了，撑天眼，

娃子才好把路赶。”今天以科学的眼光审

视，许多都是荒唐的生育活动，但古时

却被视为当然。

有些生养民俗至今充满生命活力，

为当地人所实施和传承。按照辩证法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我们对待民间生

养民俗也应采取客观的、分析的态度，肯

定其美好的东西，摒弃丑陋的东西。正

确的生养民俗观，不是力图使各民族多

样化的生养民俗融合划一，而是看其是

否有利于民族自身和全社会乃至全人类

的种族繁衍。这是我们考察多种多样的

不同生养民俗事象的客观标准。



三、本志书编写原则

中华民族地域辽阔，生养民俗博而

杂，用文字的排列组合将大江南北的生

养民俗描述出来，实属不易。加之中国

传统的生养民俗有着悠久的历史，到了

近现代就更为丰富，要在一本三十余万

字的书中囊括无遗，是不可能的。但是，

我国各民族生养民俗的基本内涵和形态

具有一致性或同一性。沿此思路，本志

书内容之遴选，都以民俗事象具有代表

意义为标准，对那些仅流行于一隅、播

布及影响面狭小的生养风俗事象，则大

多弃而不录。当然，肯定还有许多极富

历史文化价值的生养民俗被遗漏掉了，

这是编者涉猎面不广、筛选不够准确所

致。不过，聊以自慰的是，本书应该成

为目前我国材料最丰富、翔实的专门类

志书。另外，本志书还创建了比较完整

的生养民俗知识体系，构筑了比较完善

的生养民俗志的时空框架，为进一步研

究生养民俗奠定了必要的知识基础。

本志书以描述民俗事象为重点，努

力做到清楚地叙述具体民俗事象的操作

过程和表现形态。客观、翔实，既是编

写的目的，也是编写的原则。根据各地

生养民俗大同小异的实际情况，在述说

完“大同”部分的基础上，尽量多地介

绍“小异”部分，使得生养民俗的地方

性和民族性比较充分地展示出来。任何

一种民俗事象都是在特定的区域内流行

的，因此，对本志书中的民俗事象，大

多说明了其生存空间。读者可以通过同

一民俗事象在不同地区的不同表现，比

较地区间生养民俗的差异。同一生养民

俗事象在不同地域的表现形态可比较，

同一生养民俗事象在同一地域的不同时

期的演变过程也可比较。实际上，读者

总会把自己所处风俗圈的生养风俗或熟

悉的同类风俗与本志书提供的区域生养

风俗相比较。生养风俗文化的信息掌握

得越多，比较的可能性就越大，对问题

的认识和看法就更全面、准确。没有比

较，就显示不出生养风俗的区域特征和

独特性。

中国传统的生育民俗因历史发展阶

段不同、地域不同和民族众多而存在极

大的差异，这正显示了它的丰富多彩；

但另一方面，这又给科学地辑录这一民

俗现象，深刻地掌握它，带来了不少困

难。为尽量克服这种困难，本志书的写

作采用点面结合、疏密相间的方式。所

谓“点”，就是生养民俗事象个案，通过

对个案的细致描述，凸显其典型意义，

使全书出彩。所谓“面”，就是在有限的

文字中照顾到生养民俗事象的多样性、

差异性，体现全面周到的特点。风俗与

其他文化形态的区别之一，就是具有现

实的直观可感性，即便是精神风俗，也



和逢“ 剖

是以

在北京师范大学①钟敬文：《民俗学与民间文学

暑期民间文学讲习班上的讲话》，见《钟敬文民间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文学论集》，

是如此。将这类行为方式形象地摹写出

来，使其诉诸人们的视觉，便成为我们

的主要工作。在照顾到我国生养民俗全

面性的基础上，我们力求把具体的民俗

事象描述得栩栩如生，一招一式都细

致、逼真。作为一种志书，它必须遵循

志书写作的基本要求。

在述与论的关系方面，本书以“述”

为主，“述”是全书的主要行文方式和基

点，没有高深的议论，摈弃自以为是的

评析，即便有，也是蜻蜓点水，同时，本

着科学的学术观念，充分尊重当地人们

的生养观念和习惯，关注当地人对自己

生养民俗事象的解释。一个地区的民众

拥有当地民俗知识的产权，这是毫无疑

义的；他们对这些民俗现象背后的意义有

自己的理解，这也是毫无疑义的。故本

书将解释权交还给民众，而不将个人的

观点以“论”的形式展示出来。

《生养志》是对中国各民族民众生

养民俗事象的记录。这些事象长期以来

在中国的乡间流行着、存活着，是中国

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根基。因此，本志在

内容取舍上，采取“重乡村，轻城市；重

民间，轻官方”的基本原则。比如，人

工受精生育子女，逢“

腹产，单身贵族、两人世界的悄然兴起，

独生子女的生活习惯和教育等城市中的

生养风俗，一般没有纳入本志书之中。尽

管我们基本没有涉及当下城市新起的生

养民俗，但应该把对各民族古老而又生

命力顽强的生养民俗的知识，转变成透

视当代中国生养现象的宝贵资源，去探

讨今日中国人的种种生养观念及其在它

们的主导下产生的各种生养行为。我们

要努力在当代的生养活动中大力弘扬传

统的民间优秀生养观念和民俗。

民俗是传承的民间文化现象，生养

民俗亦不例外。钟敬文先生曾明确指出：

“在规定民俗学范围的问题上⋯⋯有不少

学者把对象限于过去（如注重原始遗留

物的研究），它可说是一种‘社会考古

学’。他们的着眼点，是古代文化在现代

生活中的遗留。反之，有的学者却不囿

于这种界限。古代文化的遗留物，他们

固然要搜集、研究，现代产生和流行的

民众思想和行动，他们一样不肯忽视。我

们觉得后者这种看法是比较明达的。”

只有把民俗学的视野从古代社会扩展至

近现代社会，民俗学才真正有用处。因

世纪

此，本志书所记载的民俗事象发生时间

年代为基点，主要记录中

华民族“正在流行的、行将消亡的和消

亡未久的”“生”与“养”的民俗事象和

具体操作方式。对于新起的生养风习和



时尚，采用“慎重处理，点到为止，述

而不论”的原则。

本志书中记载的民俗尽管离我们并

不遥远，似乎就在身边，但这些民俗大

多历史悠久，有着漫长的演进历程，而

且这类民俗的产生、传播是与中华民族

特有的生活观、生命观紧密相联的。因

此，本书在描述民俗事象的同时，也适

当地展示了它们的历史文化意蕴。

民俗志书应该是“田野作业”的产

物。但由于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

限制，我们的田野作业做得并不充分。本

志书大部分资料都是征引的。当然，所

引之材料翔实可靠，表达时也无添枝加

叶之弊，基本符合民俗学领域志书的撰

写要求。在此，向为本志书提供宝贵资

料的民俗学者和民俗工作者致敬，如果

没有他们的辛勤劳作，没有大量现成的

民俗志成果，本志书是断然无从问世的。

或者可以说，我只是做了对现有资料进

行整理、筛选、组合和归纳的工作。编

写本志书是我个人的行为，实际上的作

者却是难以计数的。所引用的各类民俗

书籍和杂志上的资料，因涉及面广，难

以一一注明，在此深表歉意。

由于编写时间比较匆促，书中肯定

存在不少缺漏和不足，期望广大读者给

予指正。本志书只能算是初步探讨之作，

是抛砖引玉之作，如果能为现代中国人

全面地了解各地近现代的生养民俗，进

而对透视当代的生育现象有所参考及助

益的话，我就十分满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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